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 2025) 酒狱 减 字333号

罪犯马文华, 经名乙四么乃, 别名黄师, 男, 1966年4月13日出生, 回族, 文盲, 农
民, 户籍所在地青海省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村189号, 现住青海省化隆县德恒隆乡牙曲滩

村 189号。2014年11月至2017年11月任该 村 村民委 员 会 主任 ，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
任该村党支部书记, 2004年4月25日因聚众斗殴罪被黄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
年 ，2008年2月17日刑满释放。2019年3月26日被青海 省化隆县 人民法院 于以 （2019）青
0224刑初2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被告人马文华犯因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, 并处罚
金10000元; 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, 并处罚金20000元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
年6个月, 并处罚金30000元, 责令被告人马文华退赔被害人马德成的经济损失50000元。

青海 省 海东 市中级 人民法 院 于2019年6月18日以( 2019) 青02刑终45号刑事裁 定 书 裁定 ：驳
回上诉, 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7月2日交付青海省西宁监狱执行， 2023

年6月9日调入甘肃省酒泉监狱服刑改造。
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: 无刑期变动情况。
该犯 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, 具体事实如下：

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, 能够做到认罪悔罪, 通过民警的教育引导和自身不断的反省和
反思, 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根源, 是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, 自控能力薄弱, 最终导致自
己走上犯罪道路。经过服刑改造期间对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, 对自身的罪行有了更加深刻的

认识, 在思想上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给社会、家庭及被害人带来的危害; 能够遵守法律
法规和监规纪律, 服刑期间没有发生过严重违规违纪行为; 在日常改造中, 能够保持良好的

改造态度, 按照民警的管理要求接受改造, 能按照《罪犯改造行为规范》和监狱的规章制度
约束自己的言行; 能够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, 上课认真听讲, 课后认真完成
作业, 经考核成绩合格; 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, 树立劳动意识和安全意识, 认真学习生产
技能，努力完成生产任务, 没有发生过严重生产质量问题。财产性判项罚金3万元, 民事赔
偿5万元已全 部 履行。 分 别 于2020年8月9日、2021年3月9日、2022年9月23日、2024年6
月20日、2024年12月20日、2025年7 月21日获得 表 扬 奖励。

该犯累计获得：表扬6次, 剩余积分260. 5分。
该犯从严情况: 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; 累犯。

为此,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
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, 建议对罪犯马文华予以减刑4
个月, 特提请裁定。

此致

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
2025年12月03日


